
 

证券代码：600359     证券简称：新农开发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31号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经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1月

16日召开的六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公司在阿拉尔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以公开挂牌的方式，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阿拉尔新农化纤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农化纤”）所拥有的年产8万吨粘胶纤维、10万吨棉浆

粕生产线全部有效经营性资产及配套设施（包括存货、固定资产、在建工程、无形

资产等）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”）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017年3月21日，公司召开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<新疆塔里木农业

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>及摘要的议案》

等议案，并与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

相关公告于2017年3月2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。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召

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议案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标的资产中的土地、房产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之中，有关各方将

尽快完成尚未完成的资产交割工作。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，保障股东利

益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4月9日 


